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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

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在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的 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
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
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2025年5月8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191号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有9项，该等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八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审议事项如下：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财务预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费用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
√
√
√
√
√

与会股东将听取独立董事作2024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2024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已于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公司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1、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需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1/2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表决结果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单独

列示。
三、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

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3、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

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5年5月14日下午18:

00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并与公司电话确认），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应在会前提交原件，不

接受电话登记。
5、登记时间：2025年5月9日、12日-14日上午8:00－12:00，下午14:00一18:00。
6、登记地点及信函地址：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191号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

营部，邮政编码：05400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文成 李 英
联系电话：0319-2098828 0319-2068312
传真：0319-2068666
电子邮箱：jzny000937@sina.com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2：股东授权委托书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37”，投票简称为“冀中投票”。
2、提案意见表决：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的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
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
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对相关议案行使表决权：

序号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议案名称

总议案：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财务预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费用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以上委托意见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个人股东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000937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25临-027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藏拉萨市夺底路14号公司66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0

398,338,412

30.10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赵云德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党委书记、董事长顿珠朗加先生，董事刘显军、陈行军先

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党委委员、监事会主席达瓦扎西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胡炳芳女士和公司部分高管通过视频及现场会议方式列席了
本次会议；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以视频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337,086

比例（%）

99.2465

反对

票数

2,699,757

比例（%）

0.6777

弃权

票数

301,569

比例（%）

0.075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466,193

比例（%）

99.2789

反对

票数

2,699,450

比例（%）

0.6776

弃权

票数

172,769

比例（%）

0.043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459,231

比例（%）

99.2772

反对

票数

2,669,117

比例（%）

0.6700

弃权

票数

210,064

比例（%）

0.052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4,941,786

比例（%）

99.1473

反对

票数

3,215,317

比例（%）

0.8071

弃权

票数

181,309

比例（%）

0.0456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4,927,078

比例（%）

99.1436

反对

票数

3,111,205

比例（%）

0.7810

弃权

票数

300,129

比例（%）

0.075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241,213

比例（%）

99.2224

反对

票数

2,672,120

比例（%）

0.6708

弃权

票数

425,079

比例（%）

0.1068

7、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426,401

比例（%）

99.2689

反对

票数

2,672,627

比例（%）

0.6709

弃权

票数

239,384

比例（%）

0.060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277,218

比例（%）

99.2315

反对

票数

2,675,910

比例（%）

0.6717

弃权

票数

385,284

比例（%）

0.0968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4,962,716

比例（%）

99.1525

反对

票数

3,032,412

比例（%）

0.7612

弃权

票数

343,284

比例（%）

0.08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报
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
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4 年度
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
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1,180,874

81,309,981

81,303,019

80,785,574

80,770,866

81,085,001

81,270,189

81,121,006

80,806,504

比例（%）

96.4347

96.5880

96.5798

95.9651

95.9476

96.3208

96.5408

96.3636

95.9900

反对

票数

2,699,757

2,699,450

2,669,117

3,215,317

3,111,205

2,672,120

2,672,627

2,675,910

3,032,412

比例（%）

3.2070

3.2066

3.1706

3.8194

3.6957

3.1742

3.1748

3.1787

3.6022

弃权

票数

301,569

172,769

210,064

181,309

300,129

425,079

239,384

385,284

343,284

比例（%）

0.3583

0.2054

0.2496

0.2155

0.3567

0.5050

0.2844

0.4577

0.40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与会股东均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拉萨）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丽丽、索朗旺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326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2025-028号

转债代码：110060 转债简称：天路转债

债券代码：188478 债券简称：21天路0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160 证券简称：汇顶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康路1号汇顶科技总部大厦30楼3004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3

227,600,710

50.30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帆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

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朱星火先生、董事林孟学先生、独立董事郭磊明先
生、独立董事郑正奇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陈尚平先生、监事潘尚锋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3、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丽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440,361

比例（%）

99.9295

反对

票数

147,582

比例（%）

0.0648

弃权

票数

12,767

比例（%）

0.005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425,261

比例（%）

99.9229

反对

票数

153,882

比例（%）

0.0676

弃权

票数

21,567

比例（%）

0.009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450,517

比例（%）

99.9340

反对

票数

128,626

比例（%）

0.0565

弃权

票数

21,567

比例（%）

0.0095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430,961

比例（%）

99.9254

反对

票数

147,882

比例（%）

0.0649

弃权

票数

21,867

比例（%）

0.0097

5、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413,161

比例（%）

99.9175

反对

票数

165,182

比例（%）

0.0725

弃权

票数

22,367

比例（%）

0.0100

6、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411,361

比例（%）

99.9168

反对

票数

164,282

比例（%）

0.0721

弃权

票数

25,067

比例（%）

0.011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421,917

比例（%）

99.9214

反对

票数

135,426

比例（%）

0.0595

弃权

票数

43,367

比例（%）

0.019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孙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59,517

比例（%）

99.8940

反对

票数

194,826

比例（%）

0.0855

弃权

票数

46,367

比例（%）

0.0205

9、议案名称：《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及孙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352,717

比例（%）

99.8910

反对

票数

202,426

比例（%）

0.0889

弃权

票数

45,567

比例（%）

0.0201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5,083,077

比例（%）

98.8938

反对

票数

2,473,066

比例（%）

1.0865

弃权

票数

44,567

比例（%）

0.019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3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154,141

18,786,701

比例（%）

99.2950

88.1825

反对

票数

128,626

2,473,066

比例（%）

0.6037

11.6082

弃权

票数

21,567

44,567

比例（%）

0.1013

0.209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 、议案10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紫仪、林婕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上网公告文件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160 证券简称：汇顶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0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限制行权期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
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的计划，现对处于自主行权期间的股票期权进行
限制，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进入行权期的行权情况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2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期

第二个行权期

第一个行权期

期权代码

1000000124

1000000444

可行权期

2024年7月1日至
2025年6月19日

2024年8月26日至2025年8月24日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5年5月12日至2025年6月9日，上述期间内全部激励对象将
限制行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
制行权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股东大会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5月9日下午14:30。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9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1号北京数字文化产业园C座公司总部会
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雳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人员
1.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311人，代表股份234,320,7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309％，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0人，代表股
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11人，代表股份 234,320,7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309％；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共计309人，代表股份73,611,5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282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人员。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1.00、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 233,171,5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96％；反对8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6％；弃权30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9％。

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72,462,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388％；反对 8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414％；弃权30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8％。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2.00、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 233,271,5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22％；反对6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3％；弃权38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5％。

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72,562,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47％；反对 6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8986％；弃权38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67％。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3.00、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 233,257,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61％；反对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0％；弃权30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9％。

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72,547,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51％；反对 75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251％；弃权30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8％。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4.00、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 233,178,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25％；反对90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1％；弃权23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4％。

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72,469,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81％；反对 90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2355％；弃权23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5.00、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 233,269,9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16％；反对74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8％；弃权30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7％。

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72,560,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25％；反对 74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147％；弃权30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8％。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6.00、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 232,945,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32％；反对 1,2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33％；弃权 125,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6％。

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72,236,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20％；反对1,24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976％；弃权1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5％。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7.00、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提案
审议和表决情况：同意 233,179,5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30％；反对84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4％；弃权29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

中小投资者对该提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72,470,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497％；反对 84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1505％；弃权29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8％。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上述提案审议完毕后，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肖攀、李雪妮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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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接B82版）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二）制定或者变更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使权益条件的成

就；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安排持股计划；

（四）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董事会对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建议未采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并进行披露。

第一百四十二条 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管理委员会由3名或以上委员组成，设主

任委员1人。

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督、指导公司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工

作的有效实施，其职责包括：

（一）负责研究ESG发展趋势及相关政策法规，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制定公司的ESG工

作愿景、目标，并确保其符合公司需要及遵守适用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国际ESG标准；

（二）负责指导各成员企业围绕ESG工作目标开展工作，并评估各成员企业ESG工作实施

绩效，并就绩效表现提出优化建议；

（三）负责对照ESG各项议题识别公司经营中存在的风险，并提出改善建议；

（四） 负责审阅公司的ESG报告及其他ESG相关信息披露，确保ESG报告及其他ESG相

关披露的完整性、准确性；

（五）履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与ESG相关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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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22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515

股票简称

海南机场

股权登记日

2025/5/15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海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4月15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直接持有24.87%股份的股东海南机

场集团有限公司，在2025年5月9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

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2025年5月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1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公告》。

2025年5月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直接持有公司24.87%股份的股东海南机场集团有限公

司提交的《关于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提议函》。为

提高决策效率，海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书面提请公司董事会将《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4月15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2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互联网金融大厦C座会议室

(二)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22日至2025年5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额度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计划的议案》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
√
√
√
√
√
√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 1-10已经公司于 2025年 4月 1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十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刊登于2025年4月15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议案11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刊登于 2025年 5月 1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7、议案10、议案1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海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2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额度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计划的议案》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600515 股票简称：海南机场 公告编号：临2025-033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
月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

应到4人，实到4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该项议案需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5-034）。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